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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
一、项目名称

重大动物防疫物资储备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设置的原则建立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动物疫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等技术工作；第十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检疫和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第十一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储备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工作所需的防疫物资。物资储备包括以下几种：1.药品、医疗器械储备；2.其他物资储备，包括：隔离、卫生防护用品、消毒设备等。

（二）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储备的物资以保证在紧急需要时，调得出、供得上、质量好、品种全，为迅速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畜牧渔业服务管理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动物疫病防疫体系建设，澄江市重大动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养殖经济效益显著增强，为全市畜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今后更好的支持全市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推动全市畜牧业经济发展，广大饲养户的思想观念、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转变，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通过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监测，预警，预报，有效提高动物疫病抗体水平，加大对重大动物疫病（非洲猪瘟等）的监控力度，积极配合非洲猪瘟防控及养殖环境消毒处理，有效地支撑畜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购买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处置物资，包括消毒药品，防护服、手套、口罩等，确保在发生动物疫情时规范的消毒的消毒能够控制疫情的蔓延，减少疫病带来的危害及经济损失，在疫情的处置过程中能够有效保护兽医从业人员的生物安全。

购买实验室耗材确保在日常的采样监测中保障样品符合检测标准，提高检测准确性，做到实时监测，及时预警预报。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采购消毒药品，预计采购消毒药品30,000.00元
1.购漂白粉：80.00元/袋*80袋=6,400.00元
2.聚维酮碘溶液：55.00元/瓶*150瓶=8,250.00元

3.戊二醛：22.00元/瓶*400瓶=8,800.00元

4.肖特灵：8.00元/袋*275袋=2,200.00元

5.消毒灵：9.00元/瓶*150瓶=4,350.00元

（二）采购实验耗材、人员防护用品，预计金额20,000.00元
1.防护服：90.00元/套*100套=9,000.00元

2.真空采血管：1.00元/支*1,000支=1,000.00元

3.外科手套：3.00元/双*200双=600.00元

4.一次性口罩：1.00元/只*5,000只=5,000.00元

5.实验室耗材：4,400.00元

两项资金合计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动物防疫应急物资（以下简称应急物资）是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重要物质支撑。为进一步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明确应急物资采购和仓储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应急物资管理，提高调配和保障能力，为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提供坚强保障，根据“严格管理、及时调动、满足需要”的要求。

储备管理基本原则：1.遵循有效、实用、节俭的原则，储备数量按照实际应急需要确定，做到日常储备和应急储备相结合。2.坚持公开、透明、节俭的原则，严格执行采购制度。4.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专人保管、保障急需、专物专用”，落实岗位责任制，具体责任到人。

出入库管理措施：1.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应建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补充更换，严格执行出入库制度。2.入库验收制度。入库时应仔细核对数量、查验质量，做到名称、生产厂家、产地、规格、型号、批号“六核对”，验收合格后填写入库单，及时办理入库手续。3.应急物资一般不外借，如外借必须经局领导同意，保管员要及时收回，如丢失由借用人赔偿。制定防疫应急物资管理制度、消毒药品管理制度，专人管理发放，做到账实相符。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加强动物疫病的防疫工作，提高实验室检验检测的准确性，做到实时了解免疫效果评估，对我市动物疫病及时预警预报，减少动物疫病的发生，实现我市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生态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防止动物疫病流行，减少疫病带来的危害，减少病死猪对环境的污染，避免了病原微生物、寄生虫污染土壤、水体及空气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卫生。

